编 制 说 明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内容：
建设主要内容：道路工程、建筑工程、排水工程、三线工程、园林工程。
（二）实施地点：武江区西河镇什石园村。
（三）实施单位：
1. 建设单位：韶关市武江区西河镇人民政府；
2. 设计单位：国昇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3. 编制单位：中诚圣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二、审核依据
（一）送审资料
1.建设单位提供的《关于武江区什石园村乡村振兴和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初步设计概算的批复》。
2.建设单位提供的《武江区什石园村乡村振兴和人居环境整治项目》施工图。
3.中诚圣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的招标控制价、工程量清单。
4.建设单位提供的《关于武江区什石园村乡村振兴和人居环境整治项目的工作联系函》。
5.《设计对数问题记录表》。
（二）执行规范及定额
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50500-2024）；
2.《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50854
-2024）；
3.《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50856-2024）；
4.《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50857-2024）；
5.《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50858-2024）；
6.《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广东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税率的通知》粤建标函〔2019〕819号。
三、其他说明
1．废料、土方及清除杂草运距，依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关于武江区什石园村乡村振兴和人居环境整治项目的工作联系函》，暂按3km计取，结算需提供相关佐证资料，结算不超3km。
2．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关于武江区什石园村乡村振兴和人居环境整治项目的工作联系函》，以下产品列入暂估价：暂估价价格为上限价，结算时单项价格和总价均不超出上限价且提供发票、转账记录、购销合同、竣工图、施工方案等相关佐证资料作为结算参考。
（1）健身器材告示牌（含安装，含税）暂按389.33元/个，共1个，总计389.33元，结算时提供采购合同、发票、转账记录等资料作为参考，预算暂估价单项和总项均为上限价，结算时不可超暂估价结算。
（2）成品乒乓球台（含安装，含税）暂按811.57元/个，共1个，总计811.57元，结算时提供采购合同、发票、转账记录等资料作为参考，预算暂估价单项和总项均为上限价，结算时不可超暂估价结算。
[bookmark: _GoBack]（3）健身器材双人坐蹬（1800*600*1960）、健身器材椭圆机（930*570*1750）、健身器材跷跷板（2050*400*1040）、健身器材双人漫步机（1860*550*1750）、健身器材高低杆（3100*114*2750）、健身器材云梯（3200*750*2750）共六件套，总价暂按5177.50元（含安装，含税），结算时提供采购合同、发票、转账记录等资料作为参考，预算暂估价单项和总项均为上限价，结算时不可超暂估价结算。
（4）仿大理石凳（含安装，含税），共12张，总计6939.73元，结算时提供采购合同、发票、转账记录等资料作为参考，预算暂估价单项和总项均为上限价，结算时不可超暂估价结算。
3.因考虑到工程施工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设计图的不可预见性，编制招标控制价时考虑计入暂列金额，暂列金按分部分项项目费的5%计算。
4．本项目不计取预算包干费。
5.绿化养护期暂按12个月计取，结算按实调整。

